附件2：
沈阳市纪委、市监察局《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暂行规定》
沈委办发〔2005〕24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规范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促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要求，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领导干部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国有及国有控股的大型、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国有及国有控股的中型企业领导干部。
各区、县(市)及市直各单位管辖的处级以下领导干部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三条  领导干部在操办本人和配偶、子女及父母的婚丧嫁娶等事宜中，要自觉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的优良作风；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严禁借机敛财等行为。
(一)操办婚庆、丧葬事宜，严禁动用公款、公物；严禁邀请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及个人；严禁收受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品、礼金；筵席规模不得超过15桌（每桌10人为限）。操办婚庆事宜严禁动用公车，且迎亲车队的规模不得超过10辆。
(二)操办生日祝寿、乔迁新居、升学留学等事宜，不准将吃请庆贺的范围扩大到亲属以外，严禁收受除亲属之外任何人的礼品、礼金。
(三)不准借工作变动、职务升迁、出国出境之机进行任何形式的吃请招待并收受除亲属之外任何人的礼品、礼金。
(四)不准借生病住院和病愈出院之机收受除亲属之外任何人的礼金、慰问金等。
第四条  领导干部在操办婚庆等事宜一周前（丧葬事宜为事后一周内)，要将所操办的事项、时间、地点、规模等向本单位党组织作出书面报告，如实填写《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报告单》，特别是要报告邀请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及个人参加的情况，并同时报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备案。对超出报告范围的情况，事后一周内要向党组织补报。对在操办此类事宜中应当拒收但当时又无法拒绝的礼品和礼金，事后一周内要如数上交纪检监察部门。
第五条  领导干部在年度述职述廉过程中，要在规定的范围内，就本人和配偶、子女及父母婚丧嫁娶等事宜的操办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并接受组织的监督考核和群众的民主测评，监督考核和民生测评结果交由有关部门存入领导干部廉政档案。
第六条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坚持以身作则，带头倡导文明新风，坚决抵制在婚丧嫁娶等事宜中大操大办的不良风气。对本人亲友之外的婚丧嫁娶等事宜，除经组织安排，代表单位前往祝贺、慰问和探望外，不得参加宴请和随礼。领导干部要主动提示有关人员，在操办仪式上不得宣布本人的职务。
第七条  各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监督，同时，要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对不按照规定进行报告的，要责令其说明原因，并视情节责令其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上或一定范围内作出检查；对拒不报告、弄虚作假、欺骗组织、借机敛财，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先行免职，再根据有关规定从严处理。
第八条  上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定期检查下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对此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对于不严格执行规定，失职、渎职，导致管辖范围内领导干部在婚丧嫁娶等事宜上大操大办，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第九条  本规定由市纪委、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